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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
 

华南农办〔2014〕4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新进校教职工 

岗位和待遇有关问题的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处、各单位： 

《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新进校教职工岗位和待遇有关问题的

规定》已经 2014 年第 4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南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4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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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新进校教职工 
岗位和待遇有关问题的规定 

 

第一条  根据国家和广东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就明确新进校教职工岗位和待遇的有关问

题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引进人才及其配偶的岗位和待遇 

经学校高层次人才工作小组考核面试确定岗位等级的引进

人才，学校按相关程序聘用，按所聘岗位兑现待遇。 

对随调的引进人才配偶，若为专业技术人员的，第一个聘期

可暂时保留原岗位和待遇，从第二个聘期开始按同类人员重新聘

任岗位；若为管理人员或工勤人员，则按本规定第四、五、六条

确定岗位和待遇。 

第三条 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和待遇 

（一）在原单位已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聘任对应岗

位的人员 

1、若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系列在我校有设立的，则直

接聘任为该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岗位的最低等级，按所聘岗位兑现

待遇。 

2、若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系列在广东省未设立的（如

政工师系列），学校不予聘任该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岗位，按低一

级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岗位的最低等级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3、若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系列在我校未设立的(如经济

师系列)，签订《兑现待遇协议》后，可先按原聘岗位层次的最

低等级兑现待遇两年，两年内必须评审获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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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资格；若评审不通过，则按低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岗位的最

低等级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（二）在原单位只聘任岗位而不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的人员 

签订《兑现待遇协议》后，可先按原聘岗位层次的最低等级

兑现待遇两年，两年内必须评审获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；若评审不通过，则按低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岗位的最低等

级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（三）在原单位已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但未聘任对

应岗位和兑现待遇的人员 

1、若其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（包括考试获得资格证）符

合国家及广东省相关政策规定，并在我校有设立的，则从进校报

到之日起聘任该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岗位的最低等级并兑现待遇。 

2、若其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（包括考试获得资格证）符

合国家及广东省相关政策规定，但在我校未设立的，则不予聘任

该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岗位，按低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岗位的最

低等级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（四）进校前已参加工作，但未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和聘任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 

1、具有全日制大专学历且进校前有 1 年以上工龄的，从进

校之日起按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2、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位且进校前有 1 年以上工龄的，

或具有全日制大专学历且进校前有 3 年以上工龄的，从进校之日

起按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3、具有全日制硕士学历和学位且进校前有半年以上工龄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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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硕士学习期间）的，从进校之日起按专业技术十一级岗位聘任

并兑现待遇。 

4、具有全日制博士学历和学位且进校前有半年以上工龄（不

计硕、博士学习期间）的，从进校之日起按专业技术十级岗位聘

任并兑现待遇。 

5、具有 1 站博士后工作经历的，从进校之日起按专业技术

十级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；具有 2 站博士后工作经历的，从进校

之日起按专业技术九级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（五）新参加工作的人员 

1、具有全日制大专学历的，见习期为 1 年，见习期满后经

用人单位同意后按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2、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位的，见习期为 1 年，见习期

满后经用人单位同意后按专业技术十二级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3、具有全日制硕士学历和学位的，执行半年初期工资，期

满后经用人单位同意后按专业技术十一级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4、具有全日制博士学历和学位的，执行 3 个月初期工资，

期满后经用人单位同意后按专业技术十级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（六）从军队转业的人员，按国家和省的相关军队转业政策

确定岗位和待遇。 

第四条  管理人员岗位和待遇 

（一）从企业调入的人员 

1、具有全日制大专学历且进校前有 1 年以上工龄的，从进

校之日起按十级职员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2、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位且进校前有 1 年以上工龄的，

或具有全日制大专学历且进校前有 3 年以上工龄的，从进校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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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按九级职员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3、具有全日制硕士学历和学位且进校前有半年以上工龄（不

计硕士学习期间）的，从进校之日起按九级职员岗位聘任并兑现

待遇。 

4、具有全日制博士学历和学位且进校前有半年以上工龄（不

计硕、博士学习期间）的，从进校之日起参照八级职员岗位兑现

待遇。 

（二）从机关、事业单位调入的人员 

1、若原已具有行政职级或管理职务并兑现待遇的，可按其

原职级暂时保留其待遇，待学校明确其岗位后，按新聘岗位兑现

待遇。 

2、若原不具有行政职级或管理职务的，参照企业调入的人

员确定。 

（三）新参加工作的人员 

1、具有全日制大专学历的，见习期为 1 年，见习期满后经

用人单位同意后按十级职员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2、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位的，见习期为 1 年，见习期

满后经用人单位同意后按九级职员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3、具有全日制硕士学历和学位的，执行半年初期工资，期

满后经用人单位同意后按九级职员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。 

4、具有全日制博士学历和学位的，执行 3 个月初期工资，

期满后经用人单位同意后参照八级职员岗位兑现待遇。 

（四）从军队转业的人员，按国家和省的相关军队转业政策

确定岗位和待遇。 

第五条  工勤人员岗位和待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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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调入时已具有技术等级的人员，按原技术等级聘用并

兑现待遇；调入时不具有技术等级的人员，则按技术工五级岗位

（初级工）聘用并兑现待遇。 

（二）进校时应聘专业技术岗位，且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

的工勤人员，若已具有技术等级的，按原技术等级聘用并兑现财

政工资；若不具有技术等级的，则按技术工五级岗位（初级工）

聘用并兑现财政工资，校内津贴和奖励性绩效（增加部分）按所

应聘的专业技术岗位兑现。 

第六条  其他有关问题 

（一）新进校人员原则上从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其到我校工

作，且正式来校办理入职手续之日起计算校龄（即来校工作时

间）、聘用和兑现待遇。 

（二）在上级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期间，因工作需要等原

因需提前到用人单位工作的，须填写《拟调入人员提前到岗申请

表》，经用人单位、人事处审核，报主管校领导同意后，方可提

前到岗工作。学校和用人单位暂时为其发放劳务费，劳务费包括：

学校发放的工资（参照同等条件在编在岗人员核算）、通讯费、

物业维修费、奖励性绩效（增加部分）和用人单位发放的校内津

贴。 

第七条  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、拟调入人员提前到岗申请表 

2、兑现待遇协议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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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拟调入人员提前到岗申请表 
学院
（部、
处） 

 姓名  性别  

身份证号码  学历  

参加工
作时间 

 
到岗时
间 

 学位  

专业技术职务（或管理
职务、技术等级） 

 拟聘职务  

提       
前          
到          
岗          
理          
由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学院
（部、
处）意见 

 

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（盖章） 

人事处    
意见 

 

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（盖章） 

校领导
审批意
见 

 

备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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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兑现待遇协议书 

 

      根据《华南农业大学新进校职工岗位和待遇确定有关问题

的规定》，同意从     年    月   日起兑现        同志 

           资格待遇。 

同志必须在     年   月   日前通过评审（或套改）

取得          资格（不占职数），否则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起按低一级职称最低等级兑现            同志待遇，直至今后通

过评审（或套改）取得         资格为止。 

本协议书一式二份，人事处、        各持壹份。 

 

 

人事处负责人：  

年   月    日 

本人同意本协议书规定的兑现待遇规定。签名： 

年   月    日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14 年 4 月 15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